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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计提有关规定

目前商业银行计提一般准备金主要依

据以下三个规定：一是 2002年中国人民银

行（央行）发布的《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

指引》（简称《指引》）；二是财政部于 2005

年发布的《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

法》（简称《办法》）；三是财政部于 2007年

发布的《金融企业财务规则———实施指南》

（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上述三个有关商业银行计提准备金的

规定中对于一般准备金的规定基本相同，

都明确了一般准备金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

的一定比例计提的，主要是用来弥补尚未

识别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，并且对于一

般准备金的计提均不以资产是否发生减值为依据，要求在计

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之后，应当在净利润中按一定比例计提一

般准备金，体现了审慎性的原则要求。

但是上述三个规定还是有差别的，其差别主要在：淤央行

《指引》规定商业银行应按季度计提一般准备金，而财政部《办

法》和《指南》规定商业银行应于每年年度终了计提一般准备

金；于央行《指引》规定一般准备金年末余额应不低于年末贷

款余额的 1%，而财政部《办法》和《指南》规定一般准备金年末

余额应不低于风险资产年末余额的 1%。从上述两点差别可以

看出，相对于财政部门而言，银行监管部门为了突出防范和控

制金融风险、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以及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重

要性，对于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，更加强

调执行审慎性和前瞻性原则。

二、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的计提现状

一般准备金的计提不与具体项目的风险损失程度挂钩，

不反映资产的减值，是为抵御商业银行不确定性的总体风险，

具有资本性质，故一般准备金计入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，其目

的是使商业银行尽量估足损失、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。

上表列示了上市商业银行财务报告反映的客户贷款及垫

款的规模和一般风险准备金（即一般准备金）的余额。本文以

此来分析这些上市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是否规范、金

额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能力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。

上表还反映了上证所 10家上市商业银行 2008 耀 2010年

财务报表中的贷款余额和一般准备金余额。其中淤栏是客户

贷款及垫款；于栏是一般风险准备金（即一般准备金），这两栏

数据是直接从上市商业银行当年资产负债表中摘录出来的；

盂栏是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占客户贷款及垫款余额的比例，

上市商业银行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并未披露该比例，故盂栏中

的数据是通过于栏除以淤栏计算得来的。

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中可以看到，目

前上市商业银行使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的一般准备金用以弥

补商业银行尚未识别的与风险资产相关的潜在可能损失，原

则上一般准备金的余额不低于风险资产年末余额的 1%。

由上表可以看出，四大国有银行的客户贷款及垫款余额

较高，其一般准备金的余额也较高。究其原因：一方面是因为

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越大，其对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损失的准

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计提存在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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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商业银行按照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计提一般准备金，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。本文对

上市商业银行财务报告中贷款余额及准备金余额的分析发现，目前商业银行对一般准备金计提的会计信息披露不足，并且

存在通过一般准备金润色资本充足率的动机。对此本文提出规范一般准备金计提的两点政策建议，以利于商业银行防范一

般准备金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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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上市商业银行2008 耀 2010年贷款余额、
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及二者比例表 单位院百万元

工商银行

建设银行

中国银行

农业银行

交通银行

招商银行

中信银行

浦发银行

民生银行

华夏银行

淤

4 289 955

3 639 940

2 751 482

3 014 951

1 299 365

812 106

650 942

681 267

646 443

345 668

于

69 175

46 200

37 839

60

12 574

10 900

7 716

6 400

8 000

5 407

盂

1.61%

1.27%

1.38%

0.00%

0.97%

1.34%

1.19%

0.94%

1.24%

1.56%

淤

6 355 840

5 428 279

4 951 171

4 787 749

2 189 154

1 317 300

1 170 383

1 121 020

1 034 260

514 863

于

92 728

60 608

67 604

58 294

23 962

16 700

15 650

9 500

13 800

8 410

盂

1.46%

1.12%

1.37%

1.22%

1.09%

1.27%

1.34%

0.85%

1.33%

1.63%

淤

5 392 525

4 626 024

4 297 885

4 011 386

1 801 996

1 105 816

985 854

910 034

866 292

419 452

于

83 988

46 209

57 402

10 755

18 456

15 000

12 526

6 900

10 900

6 989

盂

1.56%

1.00%

1.34%

0.27%

1.02%

1.36%

1.27%

0.76%

1.26%

1.67%

2008年 2009年 20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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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要求也越高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计提

一般准备金的依据并不一致。在财务报表附注中，国有银行披

露一般准备金的计提依据有三个：淤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提取

一般准备金。于根据香港特区银行业条例规定提取监管储备。

香港银行业条例附表七规定，本集团的香港银行业务除按照

本集团的会计政策计提减值损失准备之外，对客户贷款和垫

款可能发生的亏损需提取一定金额作为监管储备。盂根据我

国其他监管机构规定提取一般准备金。

按照财政部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计提一般准备金都比

较容易理解，而按照香港银行业条例的规定提取一般准备金，

是因为中国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

行都曾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，故集团的香港银行业务要遵

守香港银行业条例的规定。然而从农业银行 2008年和 2009

年两年的报表附注可知，其一般准备金占客户贷款及垫款的

余额远远低于 1%，没有按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计提一般准备

金，仅按照上述后两个规定计提了一般准备金，导致一般准备

金余额较低。长远来看，一旦金融体系发生动荡，其如此小数

目的一般准备金是难以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的。

从表中还可以看出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，剩余六家上

市商业银行中的大多数都达到了 1%的比例要求，只有浦发银

行连续三年都未计提足额的一般准备金。从这些银行财务报

表附注中可知，这些非国有银行一般准备金的计提仅以财政

部的规定为依据，相对比较宽松。

三、一般准备金计提中存在的问题

一般准备金用以弥补商业银行尚未识别的与风险资产相

关的潜在可能损失，增强了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为金融

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保障。然而，商业银行在执行一般准

备金计提的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：

1. 财务报告中对一般准备金计提的信息披露不足。上市

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了一般准备金的期初数和期末

数，部分银行的财务报表附注披露了该银行在本年度计提的

一般准备金金额，而对于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却未披露。一

般准备金的计提虽然以客观法规为依据，但相关法规的要求

仅是一般准备金的余额不低于期末风险资产余额的 1%。对于

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比例是由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人员根据所面

临的风险状况来确定的，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上市银行为达到

其他的目的（如在一般准备金的计提上通过操控计提比例来

增加未分配利润）提供了机会。例如上述提到的 2008 耀 2010

年浦发银行一般准备金余额都没有达到贷款余额的 1%。中国

农业银行 2008 耀 2009年没有按照财政部的规定计提一般准

备金，仅仅根据香港银行业条例和国家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

计提一般准备金，导致一般准备金数额很小，这与农行上市较

晚有一定的关系。但这些现象也表明在某些银行内部对于一

般准备金的计提额度远远不够。

2. 上市商业银行有动机通过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数额来

润色资本充足率。根据《指引》的规定，在计算银行的资本充足

率时，银行提取的一般准备金按《巴塞尔协议》的有关原则纳

入银行附属资本。这对于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动

机有一定的激励作用，因为一般准备金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分

子，使得资本数额不足的商业银行出于资本管理的目的会对

一般准备金进行调整。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

为：资本充足率=（资本-扣除项）衣（风险加权资产+12.5倍的

市场风险资本）。其中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，附属资

本中包含一般准备金。资本充足率是保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

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。为了监测商业银行抵

御风险的能力，银监会一般会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。

当资本充足率低于规定的比例时，银监会将对这些银行采取

一系列的干预、纠正措施，为避免这种干预和纠正，商业银行

有动机通过一般准备金来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调节。

四、两点政策建议

1. 披露一般准备金的计提金额和比例。一般准备金从净

利润中提取，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，其计提金额使得未分

配利润发生变化，往往会给公众传递一些信号。在稳定金融系

统的机制中，市场外部约束机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信息

披露和透明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。一般准备金的提取弥补了

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，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。但

是，它却模糊了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，使得当期未分配利润发

生变动，进而导致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识别和判断

变得困难。鉴于此，相关部门应针对上市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

的信息披露出台相应的条例或者规定，要求所有上市银行在

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本年度一般准备金的计提比例，并将本

年度所计提的一般准备金金额和本年度为弥补损失所减少的

一般准备金金额予以说明。这样，可使上市银行的经营业绩相

对透明，而且有利于监管部门加强监测和管制。

2. 合理确定一般准备金余额的计提范围。前述提到的三

个规定只是笼统地要求商业银行一般准备金余额应不低于期

末风险资产或者贷款余额的 1%，并没有给出一般准备金余额

的上限。因此，应在高于年末风险资产余额 1%的一定范围内

给予商业银行计提一般准备金的自主权。在该浮动范围内由

各商业银行充分考虑其内部风险资产的总量、规模、构成以及

预计损失情况等因素，以此来决定一般准备金的计提幅度。至

于该幅度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，应由监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和税

务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协商确定。商业银行的一般

准备金余额超过该范围时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，

并说明超出规定余额范围的原因，由监管部门进行核实，发现

有调节资本充足率的，应令其将多计提的一般准备金转回，并

根据其问题的性质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。这样，通过具体范围

的确定能够减轻商业银行在计提一般准备金过程中出现的随

意性，同时通过观察财务报表及附注中一般准备金每年具体

金额的变动，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商业银行通过一般准备金

进行资本管理、粉饰资本充足率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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